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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颁行20周年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

效力、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是诸法之首，在百法之上，是

所有社会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我国宪法序言宣告：“全国

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

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2002年11月，江

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新修改的党章重申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两大政治文件

都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党领导和执政的基本依据，说明我们党

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至上权威，标志

着我国将沿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继续

阔步前进。 （一） 宪法的至上权威，意味着党的权威，国家

的权威，人民的权威。维护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 宪法的至上权威，意味着一切法

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治国需要

规则，宪法是根本的法律规则，是最高层次的法律规则，是

其他一切法律规则的本源。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

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 宪法的至上权威，意味着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即“



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宪法的至上权威，还意味着一切违反

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

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违反宪法是最大的违法，更要

严格追究。 总之，在我国，就主体而言，人民是至高无上的

；就权力而言，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就规则而言，宪法是至

高无上的。宪法是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集中反映，宪法的

权威就是人民的权威。 （二） 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是实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依法治国首

先就是依宪法治国。没有宪法的权威，就失去了治国的根本

，就难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法治的本质是通过民主的制

度化、法律化，规范国家权力的结构和运行，保障公民基本

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宪法是民主与法制的最完美的结合。没

有宪法，固然不可能建设法治国家，而如果有了宪法而没有

权威，宪法的规定不能得到实现，同样不可能建设法治国家

。 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宪法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不把

人民革命的成果通过宪法固定下来，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

证实现，人民革命的果实就可能毁于一旦。可见，宪法的意

义就在于它是民主政治的确认和保障，保证民主政治的长期

性、稳定性。因此，重视人民民主，就必须重视宪法；承认

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承认宪法的权威。 宪法作为民主制度

化的产物，是政治文明的一个重大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将进一步扩大，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将进一步改善，依法治国特别是依

宪法治国将进一步加强。如果宪法没有树立应有的权威，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应有的地位，不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进程会遭受挫折，也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难以实现。 维护宪

法的至上权威，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国以民

为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奋斗的成果，保障人

民享有广泛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

因此宪法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没有权威，

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不被遵守，形同虚设，公民基

本权利就可能遭到肆意侵犯。“十年内乱”中虽然宪法犹存

，但是权威尽失，结果是国家机器被砸烂，公民的基本权利

受到严重侵害。这个惨痛教训至今犹须深刻记取。 （三） 党

带领人民制定宪法，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更重要的是党带

头遵守宪法，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在全社会树

立了遵守宪法的光辉榜样。 宪法既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同时

也是党的意志的体现。党遵守宪法和法律，不仅是遵从人民

的意志，同时也是遵从党自己的意志。维护宪法的权威，就

是维护人民主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领导，就

是坚持先进思想的领导，为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因此，既要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又要始终坚持

党的正确领导。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以为发扬民主、强

调法制就不需要党的领导，这是错误的。”同样，以为强调

党的领导就不需要法制，也是错误的，必须坚持二者的有机

统一。 江泽民同志十分强调党要遵守宪法和法律。1992年，

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各级

党委、政府都要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防止和纠正以言代

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的现象。”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

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

权”。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指出：

“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 当然，党既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又负有发展

宪法和法律，使宪法和法律符合时代需要的重大责任。实践

证明，把党的政策和主张依照法定的程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讨论、审议，外化为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融进宪

法和法律之中，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江泽民同志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

和社会的领导”，而依法执政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提出立

法建议”。通过立法建议的形式，把党的意志主张提交人民

讨论，转化为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制定为国家的宪法

和法律。1982年宪法公布后，中共中央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

代的要求，三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这

三次修改宪法，使宪法更加符合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特征，保证宪法始终

充满生机和活力，实现了宪法的“与时俱进”。 要维护宪法

的权威，就需要加强和完善宪法实施的监督机构和运行机制

，对一切违宪行为进行严格彻底的追究。宪法并非一经制定

便万事大吉。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即使是根本大法，如

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来维护它，也难免成为一纸空文。

宪法本身虽然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宪法

本身不可能自动维护自己的尊严，它的尊严需要靠制度来维

护，它的条文需要靠党领导人民来执行，它的权威需要靠全

社会来树立。由于我国的宪法审查机制还不完善，宪法施

行20年来，违宪事件还没有受到有力的追究。因此，完善宪



法监督机构、监督制度和工作机制刻不容缓。只有这样，才

能使宪法成为全体人民一体遵行并可以运作的宪法，成为公

民保护自己权利和自由的有力武器。通过对违宪事件的审查

和纠正，进一步强化全体公务人员、公民、组织的宪法观念

，预防和减少违宪事件的发生。可以相信，人们将从活生生

的违宪审查中真正感受到宪法的力量、宪法的权威、宪法的

尊严。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将进一步

树立起来，崇尚宪法、信仰宪法、遵守宪法将成为全社会的

追求，宪法的精神也必定会深深扎根于全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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